校史馆使用申请表

	申请处室/
单位
	
	使用日期
	

	
	
	使用时间
	

	物品是否损坏
	1、否（  ）；2是（  ）

损坏清单：

	经办人电话
	
	入馆人数
	

	约定条款

	一、进入校史馆参观人员必须遵守校史馆规章制度。

二、使用方需得到保卫处签字确认，必要时申请保卫处派驻相关安保人员维护会场安保。

三、使用方不得超过约定使用时间。

	保卫处

负责人
	
	保卫处

主管领导
	

	申请部门

负责人
	
	申请部门

主管领导
	

	图书馆

负责人
	
	图书馆

主管领导
	


*备注：1、校外使用时需要各部门主管领导签字。

       2、本表一式两份，保卫处、图书馆各一份留存。
